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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境商務法律事務實務講座 

主辦單位：台灣服務業聯盟協會、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 

日期時間：103 年 3/4、3/11、3/18、3/25、4/1 每周二晚上 7：00～9：00。 

上課地點：商業總會 603 會議室 (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390 號 6 樓) 【捷運文湖線/信義線

大安站斜對面台灣中小企銀六樓】 

適合對象：企業經營者、中高階主管、財務、法務、稅務各相關人員或一般社會人士、對本課程有

興趣者。【名額有限，額滿為止】 

課程內容： 

日期 課程名稱/內容大綱 主講人 

第一場

103/3/4 

(二) 

【從法律面看跨國應收帳款之風險控管－以美國及歐洲為中心】 
有別於事後才以成本較高的興訟方式催收欠款，本節採取宏觀角度，將風險控
管提早到事前的預防，尋求在磋商階段即以較低的成本，降低呆帳發生的機
會。另針對我國中小型企業與跨國客戶談判時之困境，以及債務人無資力時之
處置，提供實務個案研析。 

1. 應收帳款系統性管理之七大階段 
2. 事前性之風險預防 

3. 事後性之風險控管 
4. 實務探討 （債務人無資力或破產時之處置方式） 

普華商務法 

律事務所 

第二場
103/3/11 

(二) 

【如何在大陸地區開展特許經營】 
有鑑於台灣品牌在大陸地區已建立正面與信賴的形象，許多台商正在尋求對陸
輸出其獨有的經營策略及管理技巧，本節特選台商握有絕對優勢之餐飲、美
容、醫療、零售及娛樂業等，分享登陸經營特許或加盟事業時應注意之投資架
構以及營業秘密保護之法律問題。 

1. 簡介中國「商業特許經營管理條例」 

2. 特許方角度應注意事項 
3. 加盟方角度應注意事項 

普華商務法
律事務所 

第三場

103/3/18 
(二) 

【中小企業品牌之建立－談台灣及大陸地區之商標保護】 
本節欲分享如何在進入大陸地區之前，對於商標保護、商號名稱、產品外觀與
包裝，以及服務場所之裝潢設計，就採取系統性、一致性並且合規性的規劃。
另因有廠商藉由馳名商標之有利地位，自中國品牌轉型開發台灣市場的成功經
驗，亦說明馳名商標的管理策略。 

1. 我國商標法修正後之施行成效及實務變化 
2. 台商在大陸地區之商標規劃 

3. 馳名商標管理之策略 

普華商務法

律事務所 

第四場

103/3/25 

(二) 

【如何在大陸地區建立新的合資架構】 
以開拓中國市場為目標，我國企業以合資架構投資大陸地區，時有所見。本節
介紹與其他台資企業、中資企業及外資企業之合作模式，並提供優劣分析，分
享應注意之法律事項。 

1. 合資架構模式 
2. 合資架構之談判項目 

普華商務法

律事務所 

第五場 
103/4/1 

(二) 

【中小型企業如何處理專利權訴訟】 
我國中小型企業在面臨資本與營收成長之同時，容易招引跨國專利訴訟之威
脅，或希望透過正當法律程序，保障當地市場。在決定是否應訴或起訴之前，
應經過嚴密的評估程序，特別是案件管理之策略，應有事前規劃，以符合企業
整體營運目標。 

1. 常見的專利訴訟型態及其動機 

2. 起訴或應訴之評估因素 
3. 訴訟前之策略 

4. 建立內部訴訟處理之程序 

普華商務法
律事務所 

http://maps.google.com.tw/maps?f=q&source=s_q&hl=zh-TW&geocode=&q=%E5%8F%B0%E5%8C%97%E5%B8%82%E5%BE%A9%E8%88%88%E5%8D%97%E8%B7%AF%E4%B8%80%E6%AE%B5390%E8%99%9F6%E6%A8%93+%28%E5%95%86%E6%A5%AD%E7%B8%BD%E6%9C%83%29&sll=23.63446,120.970459&s
http://maps.google.com.tw/maps?f=q&source=s_q&hl=zh-TW&geocode=&q=%E5%8F%B0%E5%8C%97%E5%B8%82%E5%BE%A9%E8%88%88%E5%8D%97%E8%B7%AF%E4%B8%80%E6%AE%B5390%E8%99%9F6%E6%A8%93+%28%E5%95%86%E6%A5%AD%E7%B8%BD%E6%9C%83%29&sll=23.63446,120.970459&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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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報名費用】 

1. 非會員每場次每人各新台幣 1,000 元整，5場次同時報名者 9折優惠。 

2. 非會員每場次每人各新台幣 1,000 元整，同場次有 3人 (含)以上報名者 9折優惠。 

3. 本會所屬直屬團體會員或個人會員每場次皆有 1位免費名額(需事先繳交費用，待出席後全額退費。)；

2人(含)以上報名者 8折優惠。 

4. 本會所屬直屬團體會員之企業會員可享每場次 8折優惠，5場次同時報名或 3人(含)同時報名者 7折。 

5. 以上費用皆含茶點、講義、文具等。 

【報名方式】請填妥報名表後網路上報名或傳真至本會並電話確認，費用於開課 3日前寄達本會始完成報

名手續。 

【洽詢電話】(02)2701-2671 分機 239 或 232 丁小姐/李小姐，傳真：(02)2755-5493；2754-2107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【商務法律跨境事務實務講座    報名表】 

 

所屬團體
名稱  本會會員    □會員    □非會員 

公司名稱  電   話  

職    稱  傳   真  

姓    名  手   機  

E-mail  聯絡人電話  

地   址 □□□□□ 

場    次 
□全程參加 

□3/04 第一場  □3/11 第二場  □3/18 第三場  □3/25 第四場  □4/01 第五場 

費    用 每場次 NT$1,000/1 人 x __ 場次=NT$________元    折扣後金額 NT$________元 

繳費方式 

□ 匯款 

     帳  號：台灣中小企業銀行(代號 050)復興分行 070-12067938 

    戶  名：台灣服務業聯盟協會 

【匯款後請註明公司名稱，回傳本會(02)2754-2107、2755-5493，匯費請自行負擔】 

□ 支票付款：（支票抬頭：台灣服務業聯盟協會） 

□ 現金（現金袋寄達本會）【地址：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390號 6樓，台灣服務業聯盟協會—李孟蓁小姐收】 

發票開立 

 □ 二聯式發票      □ 三聯式發票 

 發票抬頭: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發票統編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【本會開立之發票如有誤，請於開課後七日內更換，如超過更換日期恕不辦理】 

退費辦法 

因本會之故未能開課時，退還全額已繳費用。如因學員個人因素無法上課者同意延至下場次課

程限延一次、且依本會開課課程為限），並請於開課前 3 天來電改期，否則恕不延課及退款。 

※ 報名表請先傳真至本會並電話確認，並將費用於開課 3日前寄達本會始完成報名手續。 

※  本會將於開課前一日 e-mail 或電話通知上課學員。 
c 


